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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车险市场陷阱：

“高仿车险”低价背后的隐患
　　近日，来自广东的李李（化名）向记者
表示，购买到某款“高仿车险”，在名称、
服务类型上与某知名保险机构非常相似，但
报价仅为该机构的一半。后续经过核实，她
购买的并非保险，而是交通安全统筹服务。
　　今年以来，这种“碰瓷”知名保险机构
的交通安全统筹公司正加速扩张，市场价格
大多仅为正规车险的5折至8折。
　　事实上，交通安全统筹服务仅是一种行
业互助形式，向车主集资形成统筹资金来为
参与统筹的车辆提供保障。但如果交通安全
统筹公司没有做好风险控制，可能无法承担
高额赔偿金。

灶“高仿车险”泛滥

　　今年9月车险快到期时，李李收到了一个
声称是平安车险工作人员的电话。在对方发
来的报价单里，原价3447元的车险，限时优
惠价格只要1500元，打了4.3折。
　　李李在半天内快速办理了签约，支付费
用后，对方如约发来了“保单”。
　　但随后李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对方
提供的单据中，公司名称为“平安创惠（海
南）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而并非“平安
车险”。单据名称为“平安创惠安监服务电
子单”，服务的种类为第三者责任服务、医
保外用药责任服务，全程未提及“保险”
字样。
　　记者从业内获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针
对车险发布有示范条款。大多保险机构的车
险条款都参照示范条款，具备统一的标准文
本、格式。
　　根据企查查，平安创惠（海南）安全统
筹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今年2月，注册资本仅
为1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为机动车安
全统筹服务、交通安全统筹服务、新能源汽
车整车销售等，并不包含保险业务。该公司
与平安车险之间也并没有股权关联。
　　这种“碰瓷”知名险企，实际销售交通
安全统筹服务的公司并不在少数。记者在某
社交平台上以“车辆续保”名义发布帖文
后，短短2天内有8名自称保险机构的人员联
系记者，其中就有3名销售自称保险工作人
员，实际隶属交通安全统筹类公司。

灶“变了味”的车辆安全统筹

　　车辆安全统筹本是一种正常的行业互助

保障。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秘函〔2004〕
204号文件显示，交通安全统筹服务制度最早
由云南省政府于1993年创建，制度要求云南
省交通厅原直属企事业单位按所拥有的车辆
数目缴纳交通安全统筹费，用于参加交通统
筹的车辆在遭遇交通事故以及受到自然灾
害、旅客意外伤害等情况后的各种经济赔
偿，属于运输企业之间的一种互助制度。
2012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加强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文件第二条强化道路
运输企业安全管理“（三）鼓励运输企业采
用交通安全统筹等形式，加强行业互助，提
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这一倡导成为交通安
全统筹存在的依据。
　　业内通常认为，车辆统筹是指通过向车
主集资的方式，要求车主缴纳相应的交通安
全统筹费，形成统筹资金来为参与统筹的大
型货车提供保障，并承诺在发生事故时按照
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为什么这种交通安全统筹服务可以设置
较低的价格？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
王蓬博对记者表示，与正规保险机构的保险
产品相比，交通安全统筹服务不受保险行业
的严格监管和精算定价机制约束，这些公司
可以随意定价，以低价吸引消费者，扩大业
务规模后利润空间较大。
　　一名保险公司业务条线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近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发展，车险价
格问题也逐渐显现。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新
能源汽车出险率更高、维修成本高，保费居
高不下，“险企喊亏，车主嫌贵”的矛盾持
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高仿车险”才有
了可乘之机。

灶“高仿车险”迷惑性高

　　记者在天眼查平台搜索“安全统筹”，结果
显示相关企业有 2，429 家。其中，企业名称或
经营范围包含“汽车统筹”的有 2，291 家。拨
打其中多家开展类似业务的公司，宣传方式
基本一样。
　　“这是此类车辆安全统筹公司的惯用套
路。”一位在国内保险公司工作的车险从业
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类公司通常
以此吸引客户签署类似“高
仿 ” 的 机 动 车 辆 保 险
合同。
　　张女士介绍，正
规的保险合同上原
来印着“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制”，现在为“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制”字样，安全统筹合
同则没有，通常叫做《机动车辆统筹单》，
里面往往载明车辆损失互助、第三者责任互
助、车上人员责任互助（司机）、车上人员
责任互助（乘客）等栏目和统筹金额，从内
容和格式看，类似“高仿”的机动车辆保险
合同。特别在赔付流程上，此类公司还设计
了客户报案、案件受理、查勘定损、赔付理
算、核算赔付、支付赔款等程序，与正规商
业保险公司十分相似，极具迷惑性。

灶存在哪些风险？

　　那么此类业务用以吸引消费者的“低
价”卖点从何而来？车车科技车险业务负责
人表示，与保险产品相比，车辆统筹单不是
保险合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保护。而车辆统筹业务更不是保险业务，后
续赔付服务可能无法保障。这使得车主可能
面临高额的赔偿风险。如果车辆统筹公司无
法承担高额赔偿金，车主在发生事故后可能
需要自己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因此，尽管
车辆统筹服务可能提供远低于市场的价格，
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成本低，而是因为它所
提供的保障和正规保险相比有很大差距。
　　换言之，正是由于其不受保险行业监管
机构的约束、缺乏精算定价机制，才使得他
们可以随意定价，采用低价抢市的粗放模
式。除了低价竞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
系专家朱少杰对记者表示：“由于缺少有力
监管，经营此类业务的一些公司只是皮包公
司，没有长期经营打算，只想恶意欺诈消费
者，因此，给出‘承保’的价格远低于风险
成本。”
　　而这种“车辆统筹公司”没有长期经营
打算的情况，对消费者而言，相关承诺履行
和资金安全必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若“车
辆统筹公司”出现资金断裂，更可能给消费
者带来损失，蕴含较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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